「公共電視事業文化基金會第三攝影棚燈光系統更換」採購案

備註條款
一. 本購案採二段開標方式辦理。

二. 投標廠商應於「規格標」內提供第三攝影棚燈光系統更換計畫書一式三份，計畫書內容應包括：

1. 系統架構及說明(中文)。

2. 功能敘述。(中文，燈光控制台 及調光系統)

3. 產品廠牌型號。

4. 產品規格。

5. 設備數量清單。

6. 設備之使用手冊、技術手冊、維修手冊等手冊正本、影印本之數量清單(所需費用應含在報價中)。

投標廠商應檢附製造廠型錄，並於其規格型錄上以筆劃出所報規格並註明招標文件所要求規格之項次，以便審核。
三. 投標廠商資格及文件：投標廠商「規格標」內應附之「資格文件」應包括下列內容：

1. 投標廠商須為下列之一： 

(1) 國內製造廠(應提供工廠登記證明)

(2) 國外製造廠在台分公司、子公司、代理商或授權之經銷商並提供原廠出具之授權銷售證明文件。

2. 營利事業登記證，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及「投標廠商營業聲明書」代之。

3. 最近一期營業稅納稅證明。

4. 投標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作能力之證明。如曾完成與招標標的類似之系統整合經驗（電視台攝影棚並有192迴路以上）並提供相關契約、施工計畫證明。

5. 投標廠商具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至少須有一位具有系統整合經驗的專屬工程師之證明。

6. 投標廠商須提供維修零件能力之證明。

7. 非拒絕往來戶或票據交換機構或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最近一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
四. 來源地區：國內製造之產品或國內廠商自行進口之國外廠商製造產品。

五. 標價條件：交貨至公視基金會指定之地點。如所報產品係國外產品，其所報價格應包括自行進口所需各項稅捐及費用，如關稅、貨物稅、商港服務費、推廣貿易服務費、報關提運費用等。

六. 報價幣別：以新台幣報價並含百分之五營業稅。

七. 決標基準：本案以總價決標，惟投標廠商應分報各項價格。

八. 交貨日期：

1. 交貨日期：    95年   4月  15 日（含）前完成。

2. 裝機測試期間：公視基金會應於到貨後，視攝影棚調度作業安排十個連續工作天（含例假日）裝機並完成，再進行為期一個月測試期，隨即安排驗收。

3. 立約商未依上述第1條規定期限完成交貨，每遲延一日應按契約價款千分之一逐日計課逾期違約金。未依上述第2條規定完成裝機，每遲延一日應按契約價款千分之三逐日計課逾期違約金。

4. 立約商應負完全履約責任，完全責任施工(turnkey) ，配合原棚條件負責系統之完整及設備之性能保證，如有任何缺失或缺少配件，得標廠商均應免費負責改善，否則視同驗收不通過，除依罰則處置外，且公視基金會有權決定是否拒收及取消合約，得標廠商均不得提出異議。

5. 安裝：得標廠商應負責將設備器材安裝於本會指定地點，由本會燈光人員監督施工，包含新舊系統架設整合及網路構成，所需設備費用及線材皆由得標廠商自行負擔。所有因系統整合所衍生增加之額外費用皆由得標廠商自行負擔，不得索取任何費用。另外攝影棚換裝電力規格部分，應事先和本會中控單位確認。

6. 本工程所使用之所有線材、接頭、附件等均應為原廠指定之形式或經公視基金會認可之形式(於計畫書中詳列)。

7. 立約商於測試期應對產品所有功能作逐一測試，並完成測試報告，供公視基金會據以辦理驗收事宜。

8. 立約商於系統完工後測試前應提供完整且經公視基金會認可之竣工圖、及AutoCAD 圖檔，其包括系統連接圖。

九. 交貨地點：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 (台北市康寧路三段七十五巷七十號)。

十. 驗收：

1. 驗收項目：
1-1. 依據立約商於規格標審查時所提之系統計劃書逐項驗收。
1-2. 由立約商提供測試報告，經公視基金會確認功能符合。
十一. 付款辦法：依公視基金會付款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 立約商於交貨時應檢附原廠證明，如係進口貨應另附進口證明文件。

十三. 保固：

1. 立約商於驗收合格之日起保固貳年，並在保固期間內免費負責標的物之裝配、維修、保養換件等之維護工作及在正常操作情況下發生故障免費修理與更換非消耗性零組件。若標的物在保固期間內軟硬體有缺點(BUG)，立約商應負責維修或更新改善，並不得索取任何費用，且保固期應由缺點(BUG)改善完成之翌日起算。

2. 立約商須於交貨時提供貳年之保固切結書。

3. 保固保證金為契約總價百分之三。立約商應於驗收合格後、請領貨款前，向公視基金會繳交契約總金額百分之三之保固保證金，於貳年保固期滿無待解決事項後無息退還。

4. 立約商於故障後，應在二十四小時內派員前來維修，並於七十二小時內將故障排除。

5. 若立約商無法在上述時限排除故障時，立約商應提供功能類似且經公視基金會認可之機器替代使用，直至故障排除為止。

6. 若立約商無法在上述時限排除故障時，又無替代故障設備之措施時，則每逾期一日按該項設備契約價款之千分之二連續罰款至故障完全排除為止。罰款自保固保證金扣收，如有不足，立約商應無條件補足。

7. 立約商於驗收合格前應交付洽辦機關六年內保證充足之零件(或相同功能之可替代性零件)供應之保證書，其中消耗性零件應在接獲訂單後三星期內交貨，非消耗性零件應在接獲訂單後六星期內交貨。

8. 保固期滿後，立約商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修復有故障之設備。

十四. 更新與升級：得標廠商於保固期間內，應提供軟體之更新至公視基金會認可之最佳版本，並不得索取任何費用。

十五. 立約商應提供計畫書所列之使用手冊、技術手冊、維修手冊等手冊正本、影印本給公視基金會，公視基金會日後發現計畫書有漏列前述手冊，應無條件補足。
十六. 訓練：

系統安裝完成後，原廠必須提供合格教師在公視基金會所指定之時間及地點進行教育訓練課程五天，並得視需要延長。驗收合格後，再擇期安排原廠合格教師在公視基金會所指定之時間及地點進行更深入教育訓練課程五天，並得視需要延長。前後兩期師資人員之所有費用皆由得標廠商自行負擔，教育訓練課程內容必須包括系統操作與維護。

十七、公視基金會於開標後二年內如有擴充需求，得於廠商議價之，廠商單項之單價不得逾本案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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